非二等親內親屬申請切結書

申請人（            ）與亡者（             ）
雖非二等親內親屬，惟仍有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親屬關係。
茲切結保證本人擁有亡者遺體處分權利，請准予辦理在 貴館殯葬相關事項，若有任何糾紛，本人願負一切責任。
證明附件：□身分證(必要)、□戶口名簿、戶籍謄本(二擇一)
此致
彰化縣芳苑鄉公所
	申請人：            (簽章)
	身分證號：

	住址：
	

	電話：
	手機：
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	申請人
	(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浮貼處)


